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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意见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46.htm （〔１９９３〕国发

７６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内贸部《

关于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意见》，现转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赋予大中型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

营权，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有大中

型商业、物资企业活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措施之一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根据三部门提出的试点意见，分期

分批、积极稳妥地选择符合试点条件的大中型商业、物资企

业报批。 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内贸部要及时总结赋予商

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工作的经验，认真解决企业

在开展进出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此项试点工作的顺利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四日附件 关

于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意见 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选择有条件的大中型商业、物资企业进行赋予进出口经营

权试点的要求，现对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试点

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的原则 （一）赋予商业、物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有大中型

商业、物资企业活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二）首先在商

业（包括商业、粮食、供销）、物资企业中选择少数规模较



大、效益较好、在进出口工作方面有一定基础的企业，进行

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的试点。 （三）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积极稳

妥地进行，确定试点企业时，既要符合我国商业、物资企业

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现状，严格按

规定的条件审批。 （四）在主要审查企业本身条件的同时，

试点企业的选择要适当考虑行业、地区分布。 （五）经批准

赋予进出口经营权的商业、物资企业（以下简称试点商业、

物资企业）应做到进出基本平衡，其进出口业务的经营范围

原则上与其经批准的国内经营范围相一致。试点商业、物资

企业原则上不经营使用中央外汇进口的国家规定统一联合经

营的商品。其中商业零售企业不经营进口商品的批发业务和

代理进口业务，企业年进口额不得大于企业的年出口创汇额

。 （六）试点商业、物资企业应承担国家下达的出口创汇任

务和上缴中央外汇任务，并按规定向经贸主管部门报送统计

材料，接受进出口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业务上服从

有关进出口商会的协调。试点商业、物资企业在国家有关进

出口的政策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 （七）原则上

将进出口权直接赋予申请试点的商业、物资企业，一般不另

批准设立外贸公司? 二、试点商业、物资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一）必须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对其紧密层企业、总公司（含联合公司

）对直属企业，均实行统一管理。 （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和开展进出口业务所需要的设施和资金，有健全的内部组织

机构和与经营进出口业务相应的外贸、技术等专业人员。 （

三）部门直属及沿海地区物资企业、商业批发企业年进出口

商品额在十亿元人民币以上，内地物资企业、商业批发企业



年进出口商品额在三亿元人民币以上。 （四）以经营机电产

品为主的物资企业、商业批发企业，部门直属及沿海地区年

进出口商品额在六亿元人民币以上，内地年进出口商品额在

二亿元人民币以上。 （五）商业零售企业年进出口商品额在

三亿元人民币以上。 （六）出口额一般不低于上述进出口额

的三分之一。 （七）考虑到我国商业、物资企业当前的实际

情况，对进出口额达不到上述规定标准的，在试点阶段初期

可暂以其销售额作为参照数字。 （八）对已在原苏联、东欧

及其他周边国家开办中国商品商店的商业零售企业，可赋予

其对相应设点国家的易货贸易经营权。 三、申报及审批程序 

（一）地方企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委

、外经贸委（外贸局）向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内贸部申

报。 （二）部门直属企业由各主管部门向国家经贸委、外经

贸部、内贸部申报。 （三）申报材料包括：企业经营进出口

业务的可行性报告；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企业前两年经

营情况（国家统计局或地方统计局的原始统计表）和进出口

实绩；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实有资金状况；企业申请经

营的进出口商品目录等。 （四）内贸部收到各地方、部门申

报文件后，提出初审意见告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国家经

贸委对部门及地方申报的企业进行审查，将符合条件的企业

的审查意见送外经贸部，由外经贸部予以审核批复。 国家经

贸委 外经贸部 国内贸易部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六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